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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我县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
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乡）党委、人民政府，县机关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厅字〔2011〕24号）和《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浙编办发〔2011〕33号）精神，经研究，现就做好我县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域名适用范围和命名原则

（一）适用范围

“政务”域名适用于党政群机关等政务机构和其他承担行政职能的机构。其范围包括：各级党委及其部门、人大、政府及其部门、政协、法院、检察院、民主党派、承担行政职能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

“公益”域名适用于非营利性机构。其范围包括：承担行政职能以外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群众性自治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国际公益组织、从事公益性服务的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单位。

（二）命名原则

以机构名称申请的，可以是主管机关批准的名称（包括全称和规范简称）；以网站名称申请的，应基于其机构全称、规范简称进行申请，并与其职能范围、业务范围相符。现以平阳县人民政府举例如下：以单位全称申请的域名应为：平阳县人民政府.政务；以单位规范简称申请的域名应为：平阳人民政府.政务；以单位网站名称申请的域名可以是：平阳县人民政府网.政务、平阳县政府网.政务等。以上域名形式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时申请多个。

二、注册程序

全县“政务”、“公益”中文域名注册通过在线申请的方式进行。在线申请的程序为：

（一）申请单位从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官方网站的域名注册入口进入在线申请窗口,注册入口是：中央编办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网站。英文域名www.chinagov.cn，中文域名：国家域名注册管理网.公益。

（二）申请单位选择所在区域后，按照网上说明，在线完成用户注册、《域名注册申请表》填写，按要求将有关的资质证明文件上传。携带下载打印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的《域名注册申请表》和资质证明原件，按照各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交县编委办，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交县民政局进行纸质材料审核。

（三）县编委办、县民政局对纸质材料初审通过后，签署意见并盖章，县民政局将纸质材料交至县编委办，由县编委办登陆域名注册官方网站在线提交至中央编办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对初审未通过的单位，标注未通过原因，反馈申请单位。纸质材料由县编委办域名注册机构存档备案。

（四）中央编办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对提交的域名注册申请进行确认和备案，通知注册申请单位缴费。注册申请单位按照缴费通知办理缴费手续，凭缴费回执单到县编委办领取发票。中央编办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确认申请和开通域名后，通过电子邮箱或电话通知申请单位。

对于未建立网站的成功注册单位，中央编办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可免费提供网络红页（免费“网络红页”服务电话：010-52035000）。

三、注册费用

申请单位域名注册起注年限为1年，按注册年限收取费用，注册单位可根据需要注册若干个域名，每个域名可一次性缴纳1至10年的域名运行费。域名注册系统对注册到期的单位将自动提示单位联系人进行续注册。根据中央编办确定的收费标准，域名注册费：政务域名300元/年∕个，公益域名200元/年∕个；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国展支行，户名：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账号：0200 2530 0900 0019 602，传真：010-52035001、52035002）。

四、注册管理和服务

县编委办负责我县“政务”、“公益”中文域名使用工作的组织、宣传。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负责我县范围内的“政务”、“公益”域名注册申请、审核及信息变更等相关工作，协助做好域名注册的其他相关工作。

县民政部门负责我县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文域名使用工作的组织、宣传，并配合县编委办申报、审核及信息变更等相关工作。

各镇（乡）及县直属各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做好本部门（单位）及下属单位域名申请的具体工作。

五、时间安排

为确保迅速提高我县中文域名注册率，全县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政务”、“公益”中文域名采取集中注册方式进行。及时完成域名工作部署，通过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并开展办理中文域名注册；在2012年3月底前，各级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完成集中注册，4月开始，转入正常管理；2012年5月底前，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完成集中注册，6月开始，转入正常管理。

六、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建立“政务”、“公益”中文域名体系，关系到我国在世界中文域名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关系到我国信息网络的安全运行，关系到我国社会公众、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其他公益机构在互联网中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是规范互联网中文域名使用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县编委办、县民政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承担专用中文域名注册管理的机构和人员，落实工作责任，积极推动“政务”、“公益”中文域名的普及和应用，支持专用中文域名注册机构做好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工作。各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其他公益性机构都应确定专人负责，积极参与“政务”、“公益”中文域名注册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完成注册工作任务。

平阳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联系方式（电话：58123532，传真:63723232）。平阳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联系方式（电话：63150230，传真63150217）。

附：1、《政务域名注册申请表》；
2、《公益域名注册申请表》；
3、《平阳县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办理指南》。
中共平阳县委办公室
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2月21日


中共平阳县委办公室　　　　        2012年2月21日印发

附1:

政务域名注册申请表

	单位全称
	必填

	联系人
	必填
	电话
	必填

	电子邮箱
	必填
	手机号码
	必填

	通讯地址及邮编
	必填

	现有网站网址
	必填

	管理联系人信息
	 FORMCHECKBOX 
如管理联系人信息同上，请直接勾选。如不同，请填写联系人附表

	技术联系人信息
	 FORMCHECKBOX 
如技术联系人信息同上，请直接勾选。如不同，请填写联系人附表

	申请注册的政务域名

	
	申请注册的域名名称
	申请注册年限

	单位全称（域名1）
	必填
	必填

	规范简称（域名2）
	必填
	必填

	常用简称（域名3）
	
	

	常用简称（域名4）
	
	

	网站全称（域名5）
	
	

	网站简称（域名6）
	
	

	网站简称（域名7）
	
	

	请从以下二种方案中勾选一种方案来启用您的域名，并填写相关信息：

	方案一：
	域名解析
	 FORMCHECKBOX 


	您主机的IP地址
	

	DNS服务器
	默认由域名注册管理中心DNS服务器解析
	

	方案二：
	通过现有域名转发
	 FORMCHECKBOX 


	报送单位意见
	编办审核意见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2:

公益域名注册申请表
	单位全称
	必填

	联系人
	必填
	电话
	必填              

	电子邮箱
	必填
	手机号码
	必填

	通讯地址及邮编
	必填

	现有网站网址
	必填

	管理联系人信息
	 FORMCHECKBOX 
如管理联系人信息同上，请直接勾选。如不同，请填写联系人附表

	技术联系人信息
	 FORMCHECKBOX 
如技术联系人信息同上，请直接勾选。如不同，请填写联系人附表

	申请注册的公益域名

	
	申请注册的域名名称
	申请注册年限

	单位全称（域名1）
	必填
	必填

	规范简称（域名2）
	必填
	必填

	常用简称（域名3）
	
	

	常用简称（域名4）
	
	

	网站全称（域名5）
	
	

	网站简称（域名6）
	
	

	网站简称（域名7）
	
	

	请从以下二种方案中勾选一种方案来启用您的域名，并填写相关信息：

	方案一：
	域名解析
	 FORMCHECKBOX 


	您主机的IP地址
	

	DNS服务器
	默认由域名注册管理中心DNS服务器解析
	

	方案二：
	通过现有域名转发
	 FORMCHECKBOX 


	报送单位意见
	编办、民政局审核意见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3:

 平阳县政务和公益专用中文域名注册办理指南

    1．在线申请：注册申请单位登录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网站（网址：国家域名注册管理网．公益；www．chinagov.cn），点击“各级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域名注册入口”，进入域名注册系统。入口示意图如下：

选择所在的区域后，按照网上说明，完成注册用户、填写域名注册信息，将电子版的资质证明文件一并上传，点击提交。

2．提交纸质材料：注册申请单位点击“下载域名注册申请表”下载并打印，在“报送单位意见”栏中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后，携带签署意见、加盖公章的《域名注册申请表》和资质证明原件，各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交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进行纸质材料审核，各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交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进行纸质材料审核。

3．办理缴费、领取发票：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初审通过后，由县编委办在线提交至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对提交的域名注册申请进行确认和备案，通知注册申请单位缴费。注册申请单位按照缴费通知将费用交缴中央编办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国展支行，户名：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账号：0200 2530 0900 0019 602，传真010-52035001、52035002），凭缴费回执单到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领取发票。注：缴费时一定要备注清楚注册申请单位名称，以便域名注册管理中心核对。

4．域名开通：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对已缴费的域名进行确认开通，并通知注册单位，域名注册完成。

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公地址：昆阳镇体育场路东端平阳县人才大楼212室   电话：63715811  传真:63723232

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办公地址：昆阳镇体育场路民政大楼402室  电话：63150230  传真：631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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